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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 充 公 佈 
茲 提 述 華 保 亞 洲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（「本 公 司」）日 期 為 二 零 一

二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及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有 關 向 一 間

實 體 支 付 誠 意 金 之 公 佈（「該 公 佈」）。除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外，

本 公 佈 所 用 詞 彙 與 該 公 佈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。 
 
有 關 向 一 間 實 體 支 付 誠 意 金 之 進 一 步 資 料 
本 公 司 澄 清，勝 利 油 氣 管 道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保 證 誠 意 金 到 
期 及 乙 方 應 付 給 公 司 時 會 償 還 誠 意 金 給 本 公 司。 
 
 
 
               承 董 事 會 命 

華 保 亞 洲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
執 行 董 事 
  朱 威 廉 
 
 

香 港，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
 
於 本 公 佈 日 期，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楊 永 東 先 生、朱 威 廉 先 生 及 馮 舜 華 

女 士；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張 東 林 先 生 及 王 世 岩 先 生；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

古 兆 勛 先 生、陳 亞 民 教 授 及 陳 玉 生 先 生。 

 
 
* 僅 供 識 別 


